
1

《广东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志愿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

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及省科协《关于开展科普助力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精神，推动科普与科技志愿服

务的深度融合，加强科普工作力度，广东省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以下简称“省农技协”）根据中国农技协、广东省科学

技术协会（以下简称“省科协”）的相关要求，结合本省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规范广东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志愿

服务队（以下简称“科技志愿服务队”）的组建、运行与管

理，明确科技志愿服务的范围、组织形式及保障措施，促进

科技志愿服务活动的有序开展和持续发展。

第二章 科技志愿队伍的组建

第三条 省农技协负责组建科技志愿服务支队，队伍规模确

保结构合理，专业覆盖广泛。科技志愿队正式命名为“广东

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志愿服务队”，由省农技协负责人

担任队负责人，全面负责队的建设与管理。

第四条 省农技协将强化科普工作职能，加强国际科技人文

交流，提供高质量的科普决策咨询服务。通过联系协会各会

员单位、科技服务工作站、专家库专家，以及科技小院、相

关单位等，充分调动并发挥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作用，结

合广东省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开展针对性的科技志愿服务。

第三章 科技志愿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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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科技志愿服务支队的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

面：

（一）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依托

各类基层阵地，针对防灾减灾、应急避险、食品安全、卫生

防疫、生态保护、健康生活等群众关切问题，开展科技培训、

科普报告、农技服务、义诊咨询、青少年科技教育等公益性

科技服务。

（二）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结合地方和企业科技文化需求，协助做

好科技服务供需对接，开展相关公益性科技服务。

（三）在文化场馆、科技场馆、科普教育（示范）基地等公

共场所，提供公益性科技服务。

（四）参与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国科普

日、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大型活动的科技志愿服

务。

（五）参与基层公共科技文化设施的管理和群众性科技活动

的组织工作，以及各级科协组织和其他单位开展的科技类相

关活动。

（六）为老年人、未成年人和其他生活困难群众提供公益性

科技服务。

（七）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线上公益性科技服务。

第四章 组织科技志愿服务行动

第六条 省农技协应积极组织科技志愿服务行动，主动参与

“科技为民”、“上山下乡助力乡村振兴”、“学雷锋月”、“全

国科普日”等活动，紧密对接企业、社区、乡村的实际需求。

第七条 省农技协应主动联系并入驻基层党群服务中心、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学校、农村、企业等单位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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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技攻关、智库咨询、科学普及、农技服务等多样化的

科技志愿服务行动。

第八条 科技志愿服务行动应紧贴实际，广泛动员，原则上

每月开展的活动数量不少于 1 次，确保服务效果和社会影响

力。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九条 省农技协应为科技志愿服务队提供必要的支持、包

括但不限于经费、物资保障和人员培训，确保科技志愿服务

活动的顺利开展。

第十条 建立健全科技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科

技志愿者及集体给予表彰和奖励，鼓励更多科技工作者参与

科技志愿服务。

第十一条 加强科技志愿服务队伍的管理和考核，确保服务

质量，提升服务水平。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由广东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原有相关规

定与本管理办法不符的，以本管理办法为准。

第十四条 随着发展的需要，协会保留对本管理办法进行修

订的权利。

广东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2022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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